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就香港政府提出的《2016 年醫生註冊(修訂)條例草案》(檔案編

號:FHCR1/F/3261/92)，意見如下: 
 

(1) 支持改革香港醫務委員會 (下稱醫委會) 

 
 本人建議條例草案修改為「加 4減 2加 2」方案：即加入 4名業外委員，將 2名醫

學專科學院提名並由行政長官委任醫生委員，改為由醫生直接選舉產生；此方案既

能增加業外委員比例，又能回應業界主流意見，維持醫委會的「委任委員」和「選

舉委員」為 1:1 之比例，釋除大衆對特首委任的擔憂，此方案亦得到香港公共醫

療醫生協會全體委員表決支持，是多贏方案 

 有業界問卷調查發現，96.6%醫生支持醫委會的委任委員和選舉委員維持 1:1 比例。 

 建議醫委會之委任委員和選舉委員維持 1:1 比例 

 支持增加 4名業外委員，有意見指此 4名業外委員應由全港市民選出，或病人組織

選出，再由特首委任，本人對此意見持開放態度 

 

(2) 對「改善醫委會紀律研訊機制及其效率」之意見： 
 醫委會現行的投訴調查和紀律研訊機制因缺乏場地、資源不足、研訊成員人數不足

及法律意見支援不足等因素，引致投訴程序出現嚴重「塞車」，投訴人及被投訴醫

生都要苦等多年方能結案。 

 

點解醫委會處理投訴「龜速」? 

 

首先醫委會處理投訴須等 9關： 

1.等投訴人提供資料，宣誓證明 

2.等醫療報告 

3.等獨立專家意見 

4.等法律意見 

5.等執法部門及司法機構 

6.等被告答辯 

7.等初步偵訊委員會 (下稱 PIC) 開會 

8.等排期 

9.等場地 

 

其次 9關裡有多個樽頸位： 

 

第 3 關樽頸位 - 等獨立專家意見 

 撰寫報告之專家為義工， 而且大多數醫生從未受過這方面之訓練， 故邀請有關獨

立專家往往非常困難。有資料指政府多次以時薪五千元或以上聘請大狀，而醫委會

多年來要求政府出資以合理酬金聘請資深醫生撰寫報告，但時至今天為止仍未獲批

准。義工報告來來回回，最少等 6個月之久，誰之過？ 

 

第 4 關樽頸位 - 等法律意見 

 等法律意見曾經有紀錄是 1年零 3個月(註 1)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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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 5關樽頸位 - 等執法部門及司法機構 

 醫委會依法律意見， 耐心靜候，待所有法律程序完成後，方可開始調查。而司法

程序包括警方調查及檢控、死因庭聆訊、法庭檢控判決及上訴等繁複之法律程序。

在此之前，醫委會不能展開相關投訴調查和紀律研訊機制。  

 例子有 2012 年造成一死三傷的 DR 醫療美容事故。警方經過兩年多之調查，最終於

2015 年就事件提出檢控，高院會在 2017 年 5 月開審 (註 2)。 

 

第 7 關樽頸位 - 等 PIC 開會 

 據醫委會年報資料顯示，2014 年接到 623 宗投訴，被判為瑣碎無聊/沒有證據為

130 宗，轉 PIC 處理共 95 宗，PIC 開會完成處理共 68 宗(註 3)。劉允怡教授及霍泰

輝教授主理 PIC 多年效率始終如一 (註 4)，問題是人手支援嚴重不足。  

 

第 8 關樽頸位 - 等排期 

 紀律研訊(下稱開庭)最少須有五位委員出席方能開始。由於有更表，第一場只要場

地有位就能開庭。可是除了律師和工作人員是全職外，其餘五人均為兼職，要加場

開庭，要約齊兼職人士絶非易事。有委員憶述曾有幾次約了 6個月仍未夠法定開會

人數。 

 

第 8 關樽頸位 - 等場地 

 現時開庭的場地只有一個，還要跟牙科共用。曾有案例，被投訴之醫生直接認罪，

毋須過第 2345678 關，但出信通知聆訊日是兩年之後！ 

 

(3) 降低評審海外醫生門檻的風險 

 
 考過醫委會執業資格試的現職醫管局醫生表示，評審水平跟英國差不多，不算太深。 

 若將考生分成內地醫生與西方海外醫生，有考官推算，內地考生約 10%-20%合格，

西方海外考生約 50%-70%合格。 

 每年考試都有外國考官(例如，加拿大、澳洲、英國及新加坡等)，並撰寫報告。近

四年外國考官報告内容均指出，考試屬國際水平。 

 本地考官基本上由港大及中大醫學院教授包辦，2014 考官見下表 (註 5)。本地考

官都是業界中德高望重者，有說法指現時考試太深是醫醫相衛，相信是誤解。 

 醫管局在 2011/12 至 2013/14 三個年度()共收到 272 份海外醫生申請，經醫管局

「有限度執業註冊計劃專責小組」評審後，就只有 24 人向醫委會提出有限註册申

請，除 1份因文件有問題，其餘 23 份獲批。(註 6)  

 用行政手段去降低「審視標準」，發牌與被「專責小組」評審為未能達標的境外醫

生，長遠非香港之福。 

 

 放寬評審門檻的話，相關水平會變成去國際化，進而內地化嗎？ 

 這會成為權貴千金和太子的特別通道嗎? 

 

(4) 對「醫醫相衛」的意見 

 



 
 

3 
 

 有說若投訴不獲 PIC 將個案轉呈正式研訊，醫委會不會將有關文件及報告轉交投訴

人。以致曾有投訴人要花大量金錢自行打官司，方取得醫療文件。我們對此情況深

感無奈。 

 其實這是法律問題，政府 2008 年 7 月 9 日新聞公報曾指出「就投訴人而言，如初

步偵訊委員會決定不將該個案轉呈醫委會進行研訊，依據《醫生（註冊及紀律處分

程序）規例》 的規定，投訴人無權查閱與個案有關及由其他人呈交初步偵訊委員

會的任何資料或文件。」(註 7) 

 敢問高局長閣下，為何如此？ 

 

(5) 政府違規委任醫委會委員，失信於制度 

 
 政府在諮詢法定組織委任社會人士時，會按俗稱「六六制」之原則委任，其中包括 

「六年任期」指引，即不會委任成員在同一職位超過六年，以確保有適當的人事更

替；及 「六個委員會」指引，即指政府不應同時委任同一人士擔任多於六個委員

會成員職位，以確保工作分配得宜。 

 據民政事務局資料，「六六制」指引適用於醫務委員會成員之委任 (註 8)。但根據

醫委會年報資料 (註 9) 顯示，政府明顯有違指引。例如: 

 鄧惠瓊教授 SBS, JP 自 2001 年被委任為委員，並為教育及評審委員會主席 至今； 

 霍泰輝教授 SBS, JP 自 2001 年被委任為委員，並為初步偵訊委員會副主席 至今。 

 特區政府違規委任，早有前科。故業界擔心若打破 1:1 之比例，特區政府會「用人

唯親」，從此醫委會運作「大陸化」。 

 

 

 

何栢良醫生 

2016 年 3 月 3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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